
三穗县水务局文件

关于三穗县 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管水员开
发管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人民政府（办事处）：

为了加强和规范集中式农村饮水公益性人员管理工作，提高

农村饮水运行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农村饮水公益性管理人员的作

用，我局编制了《三穗县 2022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公益性岗位

管水员开发管理工作方案》，并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实施。现将《三

穗县 2022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公益性岗位管水员开发管理工作

方案》给你们，请按照方案做好各项工作。

附件：三穗县 2022 年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公益性岗位管水员开

发管理工作方案

三穗县水务局

2022 年 8月 2日



附件：

三穗县 2022年乡村公益性岗位管水员开发管

理工作方案

根据《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贵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

于进一步加强劳务就业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黔党办

发〔2020〕13号）以及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农村供水工程管理

公益性岗位解决贫困劳动力就业工作方案》（黔水农〔2020〕22

号）文件要求，为持续做好我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护良好运行，

有效促进全县就业扶贫工作，结合我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实际，

制定本方案。

一、乡村公益性管水员岗位开发的范围及对象

（一）乡村公益性管水员开发的范围。2022年以开发乡村

公益性岗位管水员试点岗位带动全县农村集中式供水工程管理

水平提升规范。拟在全县除县城集中供水管网覆盖之外的村寨试

行开发 159个乡村公益性管水员岗位，全面推行试点内集中式供

水工程维修维护、工程设施管理、水费收缴、水源地巡查保护、

水质消毒和政策宣传等。

（二）安排对象。围绕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良好运行，加大水

利扶贫力度，促进县内脱贫劳动力稳就业、稳收入、稳脱贫贡献水

利力量。重点招募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以及脱贫不稳



定户和有就业愿望的其他普通劳动力作为乡村公益性管水员，年

龄条件为 65岁以下。

二、资金安排

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印发《农村供水工程管理公益性岗位解决

贫困劳动力就业工作方案》（黔水农〔2020〕22号）要求，参

考穗人社发〔2022〕1号印发的《三穗县乡村公益性岗位开发管

理实施细则》有关文件，结合我县实际，管水员岗位补贴为每人

每月 600 元，补贴按月进行发放，同时购买每人每年 150元意

外伤害商业保险。

三、公益性管水员工作职责

由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与管水员签订服务协议书，

明确签订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水员履行以下日常管护和工作巡

查等内容，合同期限为一年。

（一）熟悉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引、供水系统（各类管道、阀

门、控制设施）的基本情况，熟悉农村提水泵站各种机械设备、

供水设备的情况，掌握操作规程和维修保养知识，按要求正确使

用。

（二）定期巡视检查引、供水系统设备和其他设备的运行情

况，做好巡视记录。

（三）每季度对取水坝、过滤池、蓄水池进行清洗 1次，每

月对引供水管道、闸阀、水表和水泵设备等进行维修及保养 1次，

并做好清洗、保养记录。



（四）做好应急抢修工作，接到应急通知迅速奔赴现场，及

时组织进行抢修，重大抢修工作应在村支两委领导或管护主体具

体负责人的指导下进行，并向相关部门汇报，协助调查处理。

（五）规范使用建成的消毒设施，按规定做好消毒设备的维

护，定期按量投放消毒药剂，确保消毒设施运行正常，水质达标。

每月定期巡查水源至少 1次，当发现饮用水被污染，可能危及人

体健康时，应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污染，并及时向村、镇报告。

（六）负责所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的水费收缴工作，并建立

水费收缴台账。

（七）积极参加各种业务学习和技术培训，不断提高业务技

术水平。

（八）完成管护机构交办的其他工作。

四、考核管理

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由乡镇（街道）对本乡镇（街道）

管护人员实行日常管理和考核，村支两委负责具体考核打分，采

取“定任务、定范围、定人员”的模式核定管护任务、管护范围、

管护人员，建立管理台账，并进行公示。

（一）强化监督考核。由县水务局牵头，乡镇（街道）人民

政府（办事处）具体实施，对 2022年县级开发的农村饮水安全

工程管水员进行招募、使用、管理、考核等。

（二）规范日常管理。管护组织要科学制定日常管护计划、

巡查计划以及考勤制度等，强化日常管理。



（三）建立退出机制。实行农村饮水安全管水员动态管理机

制。对有下列情形之一，县水务部门建议所在乡镇（街道）解除

服务协议，由管护主体提请管辖乡镇（街道）与管水员解除服务

协议，并报县水务局备案，停止发放补贴。

1.乙方通过其他途径已实现就业的，不能兼任管护工作的；

2.签订管水服务协议后，发现不符合招募条件的；

3.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

4.由于严重失职对公共利益造成不良影响或重大损失的，不

适宜继续从事此项工作的；

5.考核不合格的；

6.乙方有严重违法行为的；

7.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管理制度的；

8.乙方不能提供合格服务，经甲方业务培训后仍不提供合格

服务的；

9.其他情形不适宜履行服务协议的以及其他因客观情况发

生重大变化，致使协议无法履行的。

五、考核内容和标准

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管水员管理考核以乡镇（街道）为单位统

一考核，用分项计分办法，具体评分内容分三个方面：水源地保

护，工程设施及管理和水费、维修安装工时费的收缴和管理。

（一）水源地保护（30 分）



要求：

1.加强对水源地的保护，在保护区范围内，严禁砍伐和开垦；

禁止设置排污口、饲养场、肥料堆积场、堆积垃圾等；不得进行

采石和采砂等一切可能污染水源的活动。（20分）

2.配合县有关部门定期开展常规水质监测，确保水质达标。

（5分）

3.定期对水源地展开巡查工作，至少每月巡查一次。（5分）

扣分标准：

1.水源地被破坏，包括砍伐和开垦，发现有排污口、饲养场、

肥料堆积场、堆积垃圾场，其中的一项未及时报告管护组织的扣

10分；水源地发现采石和采砂污染水源未及时报告管护组织的

扣 5分，扣完 20分为止。

2.不配合县级有关部门定期进行常规水质监测，每次扣 1分，

扣完 5分为止。

3.每月对水源地巡查一次，每少一次扣 1分，扣完 5分为止。

（二）工程设施及管理（40 分）

要求：

1.定期开展巡查维护，饮水安全工程包括水源、管道、管网、

消防设施，发现损坏要及时修理，对人为破坏行为及时上报村级

管护组织处理。（10分）

2.供水实行 24小时供水，因施工、维修等因素确需暂停供

水的，管水人员应立即上报村管护组织，管护组织提前通知用水



户。（10分）

3.管水人员每年按季度，年至少清洗水池 4次，定期对饮用

水进行消毒。（10分）

4.发生因饮水卫生突发事件，应立即停止供水，并负责保护

好事故现场，配合相关部门进行现场事故调查。（10分）

扣分标准：

1.未每月定期开展工程巡查保养、发现供水设施损坏不及时

维修或者遭人破坏不及时制止和报告的一次扣 2分 ，扣完 10分

为止。

2.无故停水超 2天的扣 5分；停水事先不公告的扣 5分。

3.水池不清洗的每少一次扣 5分；饮水池不消毒的每次扣 1

分，扣完 5分为止。

4.发生饮水卫生突发事件，不终止供水，不配合有关部门现

场调查扣 10分。

（三）水费、维修安装工时费的收缴和管理（30 分）

要求：

1.水费的使用按照村民自治原则，由村级管护主体组织村民

集体协商。管水员按照村级水费收缴约定，对用水户进行收费，

建立用水台账并公示。（20分）

2.维修安装材料费、工时费按村级管护制度执行。（10分）

扣分标准：

1.不按期收水费的扣 10分，没有建立收费台账并公示的扣



10分。

2.维修安装材料费、工时费不按村级管护制度规定执行的发

现一起扣 10分。

六、考核方式与奖惩

1.考核分半年考核和年度考核，在半年和年终各组织一次，

半年考核在第六个月前完成；年度考核安排在次年 7月进行。

2.考核设“合格、不合格”两个等级。考核总分为 100分，60

分（含 60分）～100分为合格，60分以下为不合格。对考核不

合格的，予以解聘，另聘他人。

七、本方案由三穗县水务局负责解释。


